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4 

“援助”与“感恩”1 
 

马  戎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和领域积极扶助西部地区的发展和

建设事业。由于地理条件和各种历史原因，我国西部广大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期以

来落后于沿海地区，中央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对这些不发达地区的建设事业给予大力支持

和政策倾斜，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是，无论是政府文件或民间传媒中使用的一些用语，是否准确和客观地表达了中央与西部

地区之间的这种经济互动关系，也许需要进行一些讨论。譬如目前广泛地使用的“援助”一词，

仔细推敲是存在问题的。我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 个民族是这个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员，

那么中央政府就好比是这个家庭推选出来的大家长，56 个民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血缘相近、心息相

通的兄弟姐妹，那么家长从家庭共同积累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营养相对较差、身体发育不够壮

实的那些兄弟们，这样的支付能够被称之为“援助”吗？我认为，这是家长和整个家庭对每个家

庭成员应负的责任，也许可以勉强称之为“扶助”，但是称之为“援助”，多少就有些见外的含义。

责任是应尽的义务，而“援助”则是既可以提供也可以不提供的帮助。 

我所理解的一个民族的“援助”的对象，应当是自己家庭以外的人员。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

说，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援助”，60 年代的“抗美援越”，可以说是“援

助”，为支持非洲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反帝独立斗争而修建的坦赞铁路，可以称为“援建项目”。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中央政府为加强西藏和新疆等西部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所提供的必要的资金、

物资、技术人员等等，如果称之为“援助”，并把一些建设项目称之为“援藏项目”，把一些人员

称之为“援藏人员”，可能并不是一个恰当的称谓。 

我国从上个世纪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以来，政府认定的有 56 个民族。如果我们在谈论这些

对西部建设事业的支持时再包含有某种“民族”的内涵，那问题就更大了。 

首先，中央财政积累中的大部分是来自沿海发达地区而且这些发达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汉族，

这当然是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些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居住

和就业。2000 年普查数据表明，在北京的少数民族人口就有 59 万人，占全市人口的 4.3%。在沿

海省份的少数民族人口也很可观，如江苏有 26 万，天津有 27 万，浙江和安徽各有 40 万，福建有

58 万，山东有 63 万，广东有 127 万，河北有 290 万，湖北和湖南分别有 260 万和 641 万。在这

样一个民族混居的格局中，我们能够说中央政府得到的税收和财政盈余都是汉人积累下来的财富

吗？当然不能。同时，在我国西部地区如藏区，也生活着一定数量的汉族、回族和其他民族的居

民，他们也都从这些“援藏项目”中受益。在中央政府安排的“对口支援”项目中，我们能够把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对西藏一些地区的支持说成是“汉族”对“藏族”的“援助”吗？

当然不能。 

其次，中央对地方各项建设事业的支持和投入，是中央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否则，这个

政府有什么权力和合法性认为这些地方是属于这个国家的领土呢？在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领土

内所有国民都应当享受到大致相同水平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举例来说，在美国的任何偏远小

镇，当地的交通道路、自来水和污水处理、邮政通讯、电和煤气供应、医院学校、治安救灾服务

等等，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水准相差不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这些偏远地区建设

和维持这些事业的运转，肯定成本极高并需要大量财政补贴，但这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对本国领土

                                                        
1 本文以“超越‘援助’和‘感恩’”为题目，刊载于《南风窗》2010 年第 10 期，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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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应尽的责任。当然，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边远地区的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经历了漫长

的投入和发展期，新中国建国 60 年，许多工作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较好，

因此建设的步伐较快，而西部地区建设步伐较慢，区域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人们对此是理解的。

但是一定要明确，在所有国土和国民居住的地方建设相对同等水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应当

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是不能也不应该以“援助”来冠名的。 

第三，以西藏为例，除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等投入外，中央还安排东部沿海省市对西藏各

地区开展相互对应的“对口援助”，如北京和江苏支援拉萨、浙江和辽宁支援那曲等。那么在这些

省市之间开展的项目、人员交流是否可以被称之为“援助”呢？一般的字面理解，“援助”是由相

互平等关系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如果是一种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双向流动，也可以称为“相

互支援”，“相互支援”的双向过程中的某一个单项，一般是不会单独拿出来予以强调的。以西藏

为例，多年来中央政府和沿海发达省市确实向西藏自治区各地区提供了可观的财政补贴、在西藏

完成了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辽阔的藏区是我国几条重要“母亲河”的

源头，青藏高原是中华大地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藏区的生态保护和水土

涵养对中原和沿海地区的重要性是完全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为了保护“三江源”地区，青海藏

区许多牧民在政府的规划下迁出自己世代居住生活的草场，艰难地探索新的生存方式，正是由于

他们的付出，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和农田才有可能得到宝贵的水源。这是否

也应当被看作是藏区民众对中原和沿海的“对口支援”呢？新疆和内蒙古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资源已成为中国能源的主要产地，新疆生产的棉花等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原材料来源之一。从

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点来看，东部和西部的“支援”无疑是双向的，只是各自表现的形式和内容

不同而已。既然是双向的“支援”，有什么必要单把沿海对藏区等地的建设项目提出来强调“援助”

呢？这只能理解为某些人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过于狭隘，只看到了己方的付出，而对另一方的付出

视而不见。 

第四，我们这些共同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国土之上的全体国民，无论被识别为“汉族”，

还是“藏族”、“维吾尔族”或“蒙古族”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们之间可

能存在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但是从

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来看，我们都是完全平等、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国公民。城市居民不能歧视农

村居民和“农民工”（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汉人也不能歧视少数民族，而且从民

族认同的根本理念来看，在“中华民族”内部再进行群体区分，本身就不利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团

结与合作。如果大家在思考分析问题时，能够逐步淡化各自的“民族”意识，共同把我们的“中

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单元，那么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支持就是当然之义，不值一提了。 

既然在中国的各兄弟民族之间使用“援助”一词并不妥当，再说到要西部地区民众和少数民

族来“感恩”，这在道理上就更说不过去了。这些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本来就是在国土各个部分上

都应当建设和完善的，中央拨款并组织沿海省市开展建设，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是政府的职责。

如果这些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没有在一定的时期内完成，西部民众作为国家公民，甚至是有权利

向中央政府“问责”的：都是中国的领土，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什么沿海地区和城市的基

础设施、服务体系的水准和西部地区有明显的差距？政府为缩小这些差距是否确实尽到了自己的

力量和努力？当然，由于西部地区的基础很差，要提高到与沿海地区基础设施相近的水平，需要

一个很长的逐步的建设时期，对于这一任务之艰巨，西部国民是理解和通情达理的，他们一方面

理解政府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积极配合政府的各项工作。但是，如果有些人提出，因为中央和

沿海地区对西部有重大投入，要求西部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国民要对中央政府和国家“感恩”，这

恐怕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政府是什么？是人民的公仆。国民是什么？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根据自己的职责，替国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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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原本就必须要做的事。这时却有人提出，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要向人民的公仆“感恩”，这

里的思维逻辑就没有问题吗？在一个大家庭里，根据客观需要，家长组织一些兄弟姐妹向另一些

兄弟姐妹提供一些帮助，难道还要求他们向提供帮助的兄弟“感恩”吗？如果兄弟姐妹之间是这

样一种“施舍”和“感恩”的关系，那么这个家还能够成其为一个共同的家吗？ 

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是有自己的尊严的，温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特别强调

提出要使中国人民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中国古代经典《礼记》的“檀弓下”篇有一则“嗟

来之食”的故事，讲在齐国大饥荒时，一个施粥者喊道：“嗟，来食”，摆出施舍的口吻招呼一个

饥民来领食物，而这位有骨气的饥民回应说“我不领嗟来之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后人

则以“嗟来之食”表示带有侮辱性的施舍。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也都流传着类

似的故事，提倡和强调人们要有自尊。 

在西藏各地的那些“援藏项目”建筑物旁边都可以见到一面墙一样大小的“感谢碑”，上面写

着“感谢××人民对西藏的支援”等赫然汉文大字。在国际藏学会议上放映的纪录片中，那些批

评中国的境外人士是把这样的“感谢碑”作为负面图像来展示的，用来表明汉族和东部省市要求

当地藏人“感恩”和藏民的反感。但是正是这些“感谢碑”，在东部“援藏干部”的眼里可能还是

自己“政绩”的标志。这其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我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在相对优势地位的汉族，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其他兄弟民族的尊重。

这种尊重并不只是口头表示或需要做出什么姿态，而需要用自己的心去体验，要设身处地站到对

方的位置上去体会对方的心情。美国人对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指手画脚，网络上就出现了

许多显示“民族自尊心”受伤害的反击之声。在东部沿海对西部地区的支援方面，我们也应从这

样的角度来理解和感受西部民众的自尊心。不要说一个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相互帮助，即使是对

其他国家进行支援，也必须以一种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否则必然引起对方的反感，这个道理

很简单，因为人都是有尊严的，我们尊重他人，也期待他人对自己的尊重。对于中央政府和沿海

省市各族民众对西部地区的支援，西部各族民众心里是清楚的，实在用不着什么人再来提醒他们

要“感恩”。 

一个国家内的兄弟姐妹之间，只有双向互助，没有单向的“援助”，只有大家的心息相通，不

需要“感恩”。像“援助”这样的用语和要求“感恩”的提议实际上极大地损伤了西部民众的自尊

心，社会效果极坏，非常不利于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发扬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兄弟情谊，不利于

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建设和谐社会。 

假如不用“援助”一词，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词来描述目前和今后中央和沿海对西部的支持

呢？从彼此平等和双向互利来考虑，可能“协作”更为恰当。现在的“援建项目”可以改称“协

建项目”，“援藏人员”可以称为“交流人员”。交流就应当是双向的，从长远看，沿海应当注意吸

收西部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东部就业，打破一个国家内部各族聚居的居住

格局，对于增加族际交流合作，携手建设共同祖国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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